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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女 童 軍 總 會

女童軍優化活動計劃 

Programme Enrichment Scheme (PES) 
 

 設立此計劃之目的 

1. 鼓勵各組別的女童軍隊伍策劃及推行一些提升隊伍質素之活動。 

2. 鼓勵聯隊活動，讓來自不同隊伍的女童軍或分區內的女童軍有更多交流機會。 

3. 鼓勵各區舉辦更多領袖訓練或分享活動，強化領袖策劃隊伍活動的技巧。 

 參加資格 

1. 香港女童軍總會屬下的快樂小蜜蜂隊、小女童軍隊、女童軍隊、深資女童軍及樂齡女

童軍隊均可參加。 

2. 每隊不可同時遞交超過一份活動計劃書，但可在6個月後遞上另一份計劃書。 

 參加辦法 

1. 可向地域發展部索取或於總會網頁下載申請表格。 

2.  隊伍申請： 

- 請將申請表格連同計劃書先交予所屬的分區總監及區總監作初步評審、推薦撥款

數目及簽署；然後需於計劃開展3個月前遞交申請表格予地域發展部轉交「地域發

展委員會」審核。 

地域/區/分區活動申請： 

- 必須於提交全年活動計劃表時一併遞交，經由助理總監(地域)作初步評審及簽署，

再經由地域發展部交總會「地域發展委員會」審核。 

3. 審核委員會通過活動計劃及撥款數目後，於一個月內通知申請單位。 

4. 每項活動計劃：隊伍最高津貼HK$5,000 ； 區最高津貼HK$6,000 及地域最高津貼 

HK$10,000。 
 

 評審津貼準則 

1. 計劃質素 

計劃必須理念清晰、目標明確、見解獨特、構思完整、可行性高及有良好的人力質

素。 

2. 符合成本效益 

計劃須達致最佳的成本效益(與計劃的預期成果、受惠人數及活動規模有關)，及提供    

詳盡而合理收支情況的財政預算。 

3. 完整性 

活動過程完整，有明確的活動目標、周密的活動計劃、實施步驟、活動結果及有否延

展性。 

4. 可行性 

活動符合參加對象的知識及能力水平，計劃的宗旨及切合社會的需求及具備活動實行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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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創新性 

活動內容、過程或方法的設計有創意，構思新穎，並能因人而異，因時、因地制宜。 

6. 教育性 

活動能傳授知識和技能予參加者，鼓勵參加者主動學習。 
 

 注意事項 
 

1. 入選隊伍在推行計劃時，領袖須向分區總監報告活動進展情況，而區活動負責人則須

向助理總監(地域)報告活動進展情況。 

2. 活動計劃宜向參加者酌量收費，隊伍及隊員/區應分擔部份費用，總會津貼只限支付    

行政及活動開支，如有餘款，必須全數退還「香港女童軍總會」。 

3. 申請表格必須按照活動舉行日期的審批月份遞交，逾期遞交者將不獲接受申請。 

4. 如活動計劃內容更改或進度延誤，審核委員會有權修訂款額。 

5. 計劃完成後一個月內，須透過地域發展部向審核委員會呈交工作報告、收支單據、財

政報告及活動圖片。 

6. 隊伍/區須自備計劃中所需用之器材及工具，本會並不撥款津貼隊伍/區購置此等物   品。 
 

 

活動津貼性質及範圍 活動建議 

1. 女童軍技能訓練 露營、野外烹飪、營火會技能訓練 

(興趣章評核活動除外) 

2. 區領袖訓練、分享活動  

3. 分區活動 領袖分享日/工作坊、靜思日紀念活動、小女童軍聯歡會 

4. 聯隊活動  

5. 隊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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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女童軍優化活動計劃申請過程圖表 

 
 

 
 

第一階段 - 計劃期 

(活動前四個月) 
 

隊伍活動 
- 隊伍透過談話圈 / 小隊長會議 / 執行委員會商討及擬定計劃內容，領袖從旁提供意見

及協助 

- 領袖簽署及遞交有關申請表格予所屬分區總監 

(每年五、六月期間) 地域/區/分區活動 
- 由地域/區務委員會商討及擬定計劃內容 

- 區總監/活動負責人簽署及遞交有關申請表格予所屬助理總監 

 

第二階段 - 評審期 
(活動前三個月) 隊伍活動 - 由分區總監作初步評審及提供意見、再經由區總監推薦，轉交表格予地域發展部 

(每年七、八月期間) 地域/區/分區活動 - 經由助理總監推薦，轉交表格予地域發展部 

 

第三階段 - 撥款期 
(活動前兩個月) 隊伍活動 - 由地域發展委員會審核及批出申請計劃及款項，並於兩個月前通知申請隊伍 

(每年九月) 地域/區/分區活動 - 由地域發展委員會審核及批出申請計劃及款項，並於每年九月通知助理總監/區總監 

 

第四階段 - 執行期 
 隊伍活動 - 隊伍組織活動、實踐計劃、推展工作 

地域/區/分區活動 - 地域/區/分區按照計劃組織活動，實踐及推展工作 

 
 

第五階段 – 

檢討及報告期 

 

(活動後兩個月內) 
 

隊伍活動 
- 隊伍於活動完結後，檢討整個計劃，並於兩個月內呈交報告書、活動圖片及財政結算

予分區總監及區總監作評估 

- 總監收集已完成之計劃報告書、活動圖片及財政報告，簽署後交回地域發展部 

 

(活動後兩個月內) 
 

地域/區/分區活動 
- 地域/區/分區於活動完結後，檢討整個計劃，並於兩個月內呈交報告書、活動圖片及    財

政結算予助理總監(地域)作評估 

- 助理總監收集已完成之計劃報告書、活動圖片及財政報告，簽署後交回地域發展部 

 
 

*審核委員會成員：地域發展委員由副總監(發展) 、助理總監(地域) 、地域發展幹事及地域主任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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